
 1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114年 9月 26日奉校長核可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14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

及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規定。 

(二)本校 114 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落實學生輔導工作，發揮輔導工作效能。 

（二）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能力，協助學生順利發展。 

（三）整合校園輔導資源，強化學校整體輔導功能。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輔導室 

（二）協辦：各處室 

四、實施原則： 

（一）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參與 

（二）結合學校、家庭及社區資源共同合作 

五、實施要領： 

(一) 認輔教師：本校教職員工 

(二) 認輔對象： 

1.有家庭、學業、人際適應困難之學生 

2.有嚴重情緒困擾學生 

3.學習低成就 

4.身心障礙學生 

5.有違規紀錄並達需接受輔導認定標準之學生 

6.其他特殊情形需要接受認輔者 

(三) 執掌分工： 

1.導師：提供學習、生活適應需求之學生，並隨時反應學生狀況，以利

認輔老師適時掌握學生動態，以竟全功。 

2.教務處： 

(1)提供學生個人定期考、學期及學年成績單。 

(2)實施學習輔導及補救教學等相關事宜。 

3.學務處： 

(1)隨時提供記過及曠課、遲到，累積到達不良適應認定標準者名單。 

 (2)學輔相關人員及年級輔導教官會同輔導，並參與認輔工作討論會。 

4.總務處：行政支援及配合。 

5.輔導室工作事項： 

(1)學期開始時，請導師提出適應不良學生之名單（學期進行中亦可隨 

   時提出）。 

(2)參酌學生意願商請認輔教師認輔，每位教師以認輔一至兩位學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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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 

(3)成立認輔工作執行小組，視個案狀況召開個案研討會，檢討執行情 

   形及輔導績效。 

(4)配合學務處之改過、銷過辦法，輔導學生申請改過、銷過，並接受      

   認輔教師之輔導。 

(5)配合教務處實施升學輔導及補救教學。 

(6)定期舉辦認輔教師研習，以增進認輔教師之輔導知能。 

(7)妥善保管受輔學生資料。 

6.認輔教師工作事項： 

(1)個別晤談：每 2-4 週一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並摘記面談要點。 

(2)電話關懷：必要時得與家長聯繫溝通，以了解學生生活適應情形。 

(3)出席與認輔工作有關之會議，並參加個案研討會。 

(4)改過、銷過學生於考察期限到期以前，提出輔導意見，並列為是否 

   改過、銷過之參考依據。 

(5)遵循輔導倫理：尊重當事學生，學生提供之資料、資訊宜審慎處理。

(6)紀錄輔導資料：摘要晤談、電話聯絡等大要。 

(7)受輔學生「輔導紀錄冊」由認輔教師負責保管。結案或轉介時，「輔 

  導紀錄冊」繳回輔導室存檔或處理。 

六、實施進度： 

 進    度    （月） 

工作內涵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六 七 

教師提出適應不良學生名單      

商請教師參酌學生意願認輔學生      

教務處提供月考、學期及學年成績      

學務處隨時提供到達不良適應認定標準者之名

單 
 

 
   

辦理認輔教師研習、個案研討會      

召開討論會議檢討執行情形及輔導績效      

 

七、認輔教師研習： 

 項目 認輔教師研習 

一 時間 114年 9月 25（四）10時至 12時 

二 講者 鄭宇明醫師 

三 地點 行政大樓 4樓 研習教室 

四 主題 「接住墜落的青春」- 談校園中的危機事件與處遇 

五 對象 本校認輔教師及對主題有興趣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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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費：由本校 114 年度教學研究與訓輔成本及 114 年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事務 

         與輔導實施計畫經費項下勻支。 

 

九、檢討：執行小組於學年結束前實施工作檢討，並作為下學年實施之參考 。 

 

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